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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光收购境外Aura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探讨

【摘要】为了保持企业并购行为的顺利进行，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的会计信息，同时兼顾境外企业会计处理的要求，笔

者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以及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对广州国光收购境外 Aura公司含认股权证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进行

探讨，以供同仁参考。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 认股权证 国际会计准则 市价 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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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介绍

2010年 7月 10日，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光公司”）与 Aura公司签订股权认购合同书。合同中规

定：由国光公司以 3 000 000美元认购 Aura公司以下股份及

认股权证：淤6 000 000 股每股面值为$0.01 的普通股股份；

于 6 000 000 股普通股的认股权证，行权价格为每股$1.00，行

权期限为 5 年；盂2 317 265 股普通股的认股权证，行权价格

为每股$0.75，行权期限为 3 年；榆380 000 股普通股的认股权

证，国光公司收到认股权证后同时授予约定的个人行权，行权

价格为每股$0.75，行权期限 3 年（注：该 380 000股授予个人

的认股权证没有行权条件，在授予日即可以行权）。完成上述

交易后，国光公司取得 Aura公司 35.21%的股权。

笔者就上述交易于股权收购日及期末的会计处理进行

探讨。

二、资产确认

国光公司支付 300万美元的对价共获得两项资产，第一

项资产是 Aura公司 35.21%的股权，第二项资产是与股本相

关的 831.73万份认股权证。

对于第一项资产，笔者认为应作为对联营企业投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将支

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对于第二项资产，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关于衍生工具

的定义确认为衍生金融工具。将第二项资产确认为衍生金融

工具的理由为：淤该项资产具有杠杆效应。即该项资产的价值

会随着 Aura公司股价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与直接从市场上获

得 Aura公司的股票相比，运用该项资产可以支付更少的对

价。于该项资产有一定的行权时间，具有时间价值。盂该项资

产设定了购买的权利，不承担 Aura公司股价波动的风险，具

有风险下限特征。

三、会计计量

1. 支付对价的划分。将 300万美元的对价在两项资产中

分配。以第一项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的 Aura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与第二项资产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的合

计数为基础，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合计公允价值的比例为

依据进行分配。计算出第一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比为 75%，第

二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比为 25%，分配可得第一项资产所对应

的对价为 225万美元，第二项资产所对应的对价为 75万美元。

2. 账务处理。

（1）长期股权投资的账务处理。经评估确认，被收购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20万美元，对应国光公司应享有

股权比例为 77.46万美元（220伊35.2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

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

调整已确认的初始投资成本。于收购日，借：长期股权投资

225；贷：银行存款 225。

期末按照应分担的 Aura公司发生的净亏损/净利润的份

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会计分

录略。

（2）认股权证的账务处理。在收购日，该认股权证经评估

的公允价值为 90万美元。其中，由公司行权的认股权证为

831.73万份，公允价值为 85.62万美元；公司授予个人行权的

认股权证为 38万份，公允价值为 4.38万美元。

因该认股权证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所规范的金融工具，应于收购日按其公允价值进

行初始计量。由于现行会计准则所规范的主要为以证券为标

的的权证的会计处理，在本交易中，收购日评估获得的公允价

值与所支付的对价之间存在差异，在此情况下，企业会计准则

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如何处理。鉴于企业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

的处理原则上与国际会计准则不存在差异，因此笔者参照国

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价格的金融工

具，通常情况下，支付的对价被认为是初始确认时公允价值的

最佳估计。因此该类金融工具一般以所支付的对价进行初始

计量。然而，在少数情况下，当企业通过估值技术获得不同于

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只要该估值技术所采用的参数均来自

可观察市场，则该金融工具应按照估值技术获得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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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解流转税和所得税法中

的“视同销售”条款

何 清

渊重 庆 师 范 大 学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重 庆 400047冤

“视同销售”源于国家征税部门为了防止纳税主体采取特

殊行为隐瞒销售，以达到避税目的，而对于某些可能在一般人

意识中不属于销售的行为，也认定是销售行为，并缴纳相应的

税金。在实际操作中，“视同销售”的概念在我国的税法中有

四个税种涉及，每个税种对“视同销售”的规定都有所差别，

如果不认真细读法律条款，往往出现漏缴和多交税款情况。

漏缴要负担法律责任，而多交又让企业的税负增加。这些后

果都促使我们的财务人员应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本文希望

能通过几个案例让实际工作者更深刻理解有关“视同销售”的

法规条款。

案例 1：2009 年底某汽车修理厂与某品牌 4S 店签订协

议，协议约定：对于在该 4S店购买的汽车，签约修理单位为该

汽车修理厂，该汽车修理厂则无偿赠送一年的修理服务。2010

年，该汽车修理厂总共有 410万元的修理收入，其中 360万元

来自非签约客户，另外 50万元来自签约客户。修理修配属于

增值税的应税范围，于是该汽车修理厂财务人员将 50万元作

为视同销售中的无偿赠送来理解，以 410万元计算缴纳了增

值税。

对于该案例的理解，应认真参考《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其中第四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

销售货物：淤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于销售代销

货物；盂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

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

（市）的除外；榆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

进行初始确认，两者的差额作为首日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在对 Aura公司的评估过程中，由于评估师对于认股权证

评估模型中使用的其中一个参数 Stock Price（当前股票价值）

是基于 Equity Value（股权价值）与当前股数计算得出的，而

Equity Value是通过一系列估值方法计算得出的，与国际会计

准则规定的可观察市场似乎有一定差异。

假设 1：如果估值的来源符合可观察市场的定义。该认股

权证应该以评估价值入账，同时评估价值与支付对价之间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于收购日，认股权证和长期股权投资的会

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90；贷：银行存款 75，投资收

益15。

假设 2：如果估值的来源不符合可观察市场的定义，则该

认股权证与所支付对价之间的差异，不应在收购日计入损益，

而应以一种适当的摊销方式在以后各期计入损益，以反映市

场参与者在对该金融工具进行定价时能考虑各种因素（包括

时间因素）的变化。于收购日会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75（90-15）；贷：银行存款 75 。

于期末，根据年末评估的公允价值确认该认股权证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未确认首日利得，考虑按等待期进行直

线分摊。

从谨慎性的角度考虑，第一种假设下所确认的投资收益

应该与前述长期股权投资余额进行冲销。理由是，在同一笔交

易下，股权投资出现的溢价很可能是考虑了附加的认股权证

的收益因素，因此应该将该认股权证收益与投资溢价对冲。在

此考虑下，第一种假设的会计处理变更如下：借：交易性金融

资产 90；贷：银行存款 75，长期股权投资 15。

从管理层意图看，经修改后的第一种假设的会计处理较

第二种假设的会计处理更为合理，故于收购日，公司采用第一

种假设的会计处理。

于期末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规定，对于取得的新股预约权，根据年末评估得出的公

允价值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国光公司授予个人行权的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企业授予职工

期权、认股权证等衍生工具或其他权益工具，对职工进行激励

或补偿，以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实质上属于职工薪酬的组成

部分，应按照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在约定的服务期内进行摊

销，确认为职工薪酬相关成本费用。

根据授予协议，没有规定授予个人的新股预约权需在约

定的相关服务期限内为公司提供服务才能行使该新股预约

权，只要该股权已在交易所登记并获得批复，即可在批准日起

的 3年内行权。

因此，在授予日，根据该新股预约权的公允价值，确认为

职工薪酬相关成本费用，会计分录为：借：管理费用———职工

薪酬 4.38；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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